附件一：
服务需求一览表

说明：本服务需求一览表中标注★号的部分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。
本项目最高限价：200000元
	项号
	服务名称
	数量 
	服务内容及要求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春天的旋律--2026“青年好伙伴”全球跨国春晚执行服务
	1项
	一、基本要求：
主要任务是完成晚会演职人员、嘉宾在南宁的接待工作。为了保证晚会顺利完成，需要由有国内旅游、出境旅游资质等专业的公司予以承接。
★二、招待服务内容及要求
1、演职人员在南宁的接待工作：
a) 负责40人次左右的国际及国内航班行程机票购买。
b) 负责40人左右的酒店住宿安排，酒店地点要求在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沿线范围内。标准不低于280元/间/天。

	商务要求：

	服务期限
	★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起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止。

	服务地点
	采购人指定地点

	服务要求
	★1、质量保证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至完成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止。
2、处理问题响应时间：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个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

	其他要求
	★1、投标报价包括但不限于：交通、住宿、保险、相关物料等相关费用。
★2、保障措施：成交供应商须保证本次活动的全部安全保障，如不能按时按质提供服务，所有责任及赔偿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★3、供应商成交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服务人员至少有3年工作经验，否则以虚假应标处理，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追究成交供应商责任，并赔偿损失。
★4、如成交供应商恶意低价中标后，无力承担本次活动，或者不能按合同约定完成，导致采购人无法完成本次活动的任务，造成的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（包括但不仅限于处以20万元的罚金，登报申明消除影响等）。 

	付款方式
	★合同签署后15个工作日内，中标供应商开具70%合同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清单给采购人，采购人收到发票及清单后支付70%合同款。活动执行完毕并验收，中标供应商开具剩余款项发票，采购人支付剩余合同款。(本项目按实际执行金额进行结算）



